
1 
 

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 年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局机关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安全、药品

（含中药、民族药）、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在市政

府领导下，承担食品安全综合监督、组织协调、依法查处食品安全事故

的职责，推动落实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食品药

品重大信息直报制度，着力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 

2、建立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组织落实国家食品安全检查年

度计划、重大整顿治理方案。落实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公布重

大食品安全信息。贯彻落实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食品安全标准，

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3、负责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和保健品的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

贯彻执行国家药典等药品和医疗器械标准、分类管理制度及药品和医疗

器械研制、生产、经营、使用质量管理规范。负责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保健品监督管理。建立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体

系，并开展监测和处置工作。推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配合实施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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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督指导全市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药品零售的行政许可

工作。负责全市一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许可和医疗器械经营的初审工作。

负责辖区内药品生产和批发、化妆品生产许可的初审工作。 

5、落实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保健用品监督管理的稽查

制度，组织查处违法行为。监督实施问题产品召回和处置制度，对上述

品种进行专项整治。 

6、负责全市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建设，拟订县食品药品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和指导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

监督事故查处落实情况。 

7、组织实施食品药品安全科技发展规划，负责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体

系、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和信息化建设。 

8、负责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推进诚信体系建设。 

9、指导县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10、承担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

协调，健全协调联动机制。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督

促检查镇级人民政府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并负责考核评价。 

11、承办市政府以及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安康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主要职责 

1、指导全市食品药品稽查工作；建立和完善全市食品、药品、医疗

器械、化妆品、保健品的稽查工作制度和机制；负责辖区食品、药品、

化妆品和保健品问题产品的召回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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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负责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保健品的稽查工作；负责

食品、药品的监督抽样工作；负责对流通环节食用农产品安全、以及成

品粮油市场的监管稽查工作，建立与相关部门协作办案工作机制。 

  3、负责食品药品电子稽查系统建设；负责全市食品药品广告监测；

开展食品药品稽查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4、负责处理全市食品药品举报投诉案件，依法组织查处重大案件和

上级交办的案件。 

  5、负责调查处理食物中毒和食品污染事故； 

  6、承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交办的其它事项。 

（三）安康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主要职责 

1、承担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的质量监督检验、检测、评价

性检验和委托检验，承担综合上报和反馈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

及成品粮油检验检测职责。 

  2、承担医疗机构药品制剂质量标准的拟定、修订和药品、食品、保

健品、化妆品生产企业质量标准的研究及起草工作，协助上级食品药品

检验机构开展质量标准的拟定、修订工作。 

  3、承担对县（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的业务指导和技术培训工

作。 

  4、承担有关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和成品粮油检测方法和检

测新技术的科研工作。 

  5、承担药品、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的技术评估工作。 

  6、承办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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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主要职责 

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派出

机构，主要承担高新区托管范围内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职责。 

二、2017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重协调，组织领导不断强化。一是党政领导重视有力。下发了

《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意见》。二是示

范创建扎实有力。石泉县成功命名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紫阳、岚皋县

也积极申报省级示范县创建。在创建省级示范县的基础上，结合安康市实

际，开展市级食品安全示范镇（办）、示范村（社区）、食品安全示范店和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街区创建活动，已经命名了 204 家食品安全示范单

位。三是督查督办跟进有力。建立了督查督办工作机制，组织对县区督查

3次，抽查 110个镇办，500余家监管单位。 

（二）严执法，市场秩序不断规范。一是强化源头治理。相继开展

食用农产品省级达标市场、“放心肉菜”超市、农贸市场快检室等三项创

建以及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信用等级评定，确保生产流通监管有效有力。

在药械生产方面，全市10家药品生产企业全部通过药品GMP认证，6家医

疗器械生产企业监督检查12家次，监督检查覆盖率100%。在药品经营方

面，强化企业新版GSP认证力度，截止11月底，受理认证申请108家，已

认证100家，累计已核发新版GSP认证证书696家。在保健品监管方面，大

力开展“猎狐”行动，截止11月底，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1660人次，检

查经营单位1943家，立案30件。二是强化食品抽检。截止11月底，食品

安全抽检共完成4012批次，检出不合格食品共计63批次，监督抽检不合

格率为1.59%。食品快速检验31178批次，不合格样品129批次。发布食品

抽检信息102期，1296批次。三是强化专项整治。开展了“三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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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边食品安全、调味品、中心城区畜禽水产品、农兽药残留等重点领

域、重点品种20余次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四是强化

投诉举报案件办结。坚持举报电话24小时值守。 

（三）强保障，安全形势不断好转。一是抓好重要时间节点。在“春

节”、“端午”、“中秋”、“中高考”等重大时间节点期间，不间断组织市

场巡查。二是抓好重点品种。积极开展食品安全信息化全过程追溯体系

建设工作，在白酒、食用油、包装饮用水、肉制品、茶叶等重点生产企

业中率先建立全过程追溯体系。强化重点品种食品抽检，食用农产品、

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餐饮等环节重点品种抽检覆盖率达到了 60%以上。

三是抓好重点环节。借力创国卫复审，市、区、办、社区四级联动，在

中心城区大力开展“小餐饮百日整治”活动，实施小餐饮提升改造工程。

四是抓好重点保障。加强“龙舟节”、“油菜花节”等美食文化活动食品

安全监管，完成中省市在我市召开的重要会议，中央、部委、省级领导

来安调研等 80余次食品安全监督保障工作。 

（四）提能力，监管成效不断显现。一是强化干部队伍素质。扎实

开展以“业务大培训、技能大练兵、法规大考核、工作大竞赛”的能力

建设活动，培训执法人员和企业员工 1000余人次。二是提升检验检测能

力。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通过检验资质认定，取得 1529个食品药品

参数的检验资质。三是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大力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

和“安全用药宣传月”活动。通过“安康食药监管”微信公众号，播发

信息 161 期 500 余条；通过手机短信发放食药安全提示和宣传短信 100

余万条。 

（五）中心工作不断推进。一是社区精准扶贫全面推进。全局 55名

党员干部完成对社区 73 户贫困户的入户结对暨政策宣讲工作，投入 10

万元奖补资金，对全社区 50余户食品经营和餐饮农家乐业提升改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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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7万元建设饮水工程 2处。组织捐资捐物“爱心活动”共计约 12.5万

元。二是“双创”工作成效明显。创国卫复审期间，在中心城区下大力

气开展“小餐饮百日整治”活动，实施小餐饮后厨改造工程。三是“创

文”工作引领新风。以全市大力推广“文明餐桌”活动为抓手，以“新

民风”建设为重点，开展“文明餐桌行动”。四是帮扶茶园发展壮大。我

局投入 10 万元帮助企业新建茶园 50 亩，修建修建园区主路 1 公里，新

建 1100平方米的加工厂房，培训茶农 200人次，设立茶叶电子销售平台、

实现产值 150万元、销售收入 120万元的帮扶任务。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决算，

3 个二级事业单位决算，具体如下表。局共有内设机构 10 个科室，分别

是政办科（监察室）、政策法规科、食品安全协调应急科、食用农产品及

工业加工食品安全监管科、乳饮品及调味品安全监管科、餐饮服务监管

科、药品化妆品安全监管科、药品化妆品市场监管科、医疗器械监管科、

保健品监管科。 

序号 单位名称 

1 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级） 

2 安康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3 安康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 

4 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7 年底，局机关人员编制 31 人，其中行政编 

制 31 人,实有人员 34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6 人。长聘人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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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临聘人员 2人。下属单位人员情况具体如下表： 

单位名称 人员编制数 实有人数 

   陕西省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汇

总） 

95 95 

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级） 31 34 

安康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36 34 

安康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 20 19 

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 8 8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1）2017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2509.51 万元，较上年增加 563.45 万

元，主要原因是基建拨款增加。 

(2)2017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2767.32万元，较上年增加 412.03万元，

主要原因是基建项目支出。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2017 年总收入 2509.51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206.66 万元，

占总收入的 88%，其它收入 302.85万元（上级补助专项工作经费），占总

收入的 12%。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7年本年支出合计 2767.3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492.24万元，

是为保障机关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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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占总支出的 54%；项目支出 1275.08万元，

是市检测中心项目支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业务支出等，占总支出的 46%。 

（二）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2017年财政拨款收入 2206.66万元，较上年增加 568.33万元，主要

原因是市检测中心项目收入、上级专项经费增加。 

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 2446.26万元，较上年增加 162.33万元，主要

原因是市检测中心项目支出增加。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446.26 万元，按支出功能科目

分，包括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446.26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382.56 万元，其中：人员

经费 1035.62万元，公用经费 346.94 万元。用于保障机关正常运转和日

常工作需要。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共计 37.33万元，支出比上年增加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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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长 78%，原因是较上年比较，今年因公出国支出、接待费及公车

运行支出都有所增加。其中：因公出国支出 6.5 万元，为市食品药品检

验检测中心 1 名干部赴加拿大开展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及质量控制技术培

训出访团费；公务接待支出 4.17 万元，共接待 38 批次 335 人次，支出

较上年增加 2.15万元，增长 100%，原因是省上加大对我市食品药品安全

督查、省局安排交叉检查、市政府安排对口接待西博会等工作增加了支

出；2017 年未购置公务用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6.66 万元，支出比

上年增加 7.9万元，增长 42%，原因是食品药品专项检查频次增加、县区

督查增加、车辆老化维修费高、长租车辆费用等。 

2、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 年会议费支出共计 16.64 万元，较上年增加 1.28 万元，增长

8%，原因是布置县区食品药品业务工作、食品安全协调工作等会议增加。 

3、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培训费支出共计 24.42万元，较上年减少 5.35 万元，原因是

培训县区人次减少、干部外出参加业务培训减少。 

六、2017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我局高度重视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安排专人负责部门预算绩效管理

和项目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相关科室和直属各单位全程参与，对照

部门预算和项目实施内容逐条逐项自评。在自评过程发现问题，查找原

因，及时纠偏，强化绩效目标，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017 年本部

门对履职市级食品安全抽检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

年拨款专项经费160万元， 市级食品安全抽检项目100 万元，富硒魔芋

标准制定专项经费30万元，茶叶、饮用水专项抽检30万元。年初预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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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率 100%，全年执行率 100%。全市共完成食品抽检任务1296批次，发

布食品抽检信息102期，抽检品种为食用农产品和餐饮环节食品，覆盖范

围九县二区。富硒魔芋标准前期调研、标准验证、专家论证、报审稿已

完成。茶叶专项抽检完成31批次，饮用水专项抽检完成42批次。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度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155.85万元，用于维护机关日常运转

所需的公用支出。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比上年增加49.38万元，增长

52%，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专项检查频次增加,脱贫攻坚、茶园包抓等中心

工作用于解决突出问题等支出增加。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880.8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

支出24.44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23.72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支出

832.7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5辆，其中：局机关执法执勤

车 2辆，市检测中心公务用车 1辆，特种设备车 1辆，市稽查支队特种设备车

1辆。另外，高新分局使用长租车辆 2辆，市稽查支队使用长租车辆 1辆。单

价 5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台（套）3 套（市检测中心检验设备）。2017 年当

年未购置车辆、未购置 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

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



11 
 

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

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18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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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年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部门名称：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部门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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